
出流管制 制

常見問題 &

經濟部水利署



1.什麼是出流管制 ?
出流管制母法:水利法 第83-7條

第1項
管制面積規模:出流認定辦法 第2

條及第2-1條

規定哪裡查?

 翻轉「開發所增逕流量,完全依賴公共
排水容納」的設計慣性:

出流管制旨在要求開發單位自行規劃滯洪設施,
減緩開發行為對公共排水系統的負擔,間接降低
鄰近地區的淹水風險

 大型開發已受管制:
2公頃以上的開發已於108年起實施出流管制,截
至114年6月,全國水利主管機關已核定土地開發
應分擔滯洪量,累計逾1,600萬立方(約半座寶二
水庫庫容)

 新制再納入中小型:
因應日益頻繁的極端暴雨,加重開發單位責任,除
已受管制的大型開發案,新制管制面積,將一般開
發從2公頃加嚴為1公頃,都計區的新建建築物更
另加嚴為0.2公頃,均須規劃滯洪,才能開發



2.新制&舊制 最大的不同?
開發樣態:出流認定辦法 第2條及第2-1條
審查期間:出流認定辦法 第13條
水理模式:出流計算方法 第14點
路堤效應:出流計算方法 第15點
淹水風險移轉:出流計算方法 第15點

規定哪裡查?

大型-2公頃以上 中型-１公頃以上,未達２公頃 小型-0.2公頃以上,未達1公頃

適用所有開發樣態

水理模式檢算為原則

聯外排水路影響

周邊排水維持現況

路堤效應評估

淹水風險移轉檢核

適用所有開發樣態

免水理模式檢算

免聯外排水路影響

周邊排水維持現況

路堤效應評估

淹水風險移轉檢核

機關須於6個月內審畢

僅都計區新建行為(詳備註1)

免水理模式檢算

免聯外排水路影響

免檢核周邊排水

免路堤效應評估

免淹水風險移轉檢核

機關須於6個月內審畢

新 制

*備註1:未達1公頃者，僅管制全部位於都市計畫區的新建行為，即開發前土地需為素地(都市更新,危老重建或一般拆除重建等將原建築物全部拆除而重行建築者,即不屬之；開發前土地已依法令先行
拆除原建築物而成素地情形,例如建造執照併辦拆除執照,基地內建築物先行拆除取得存記證明,基地內建築物依建築法規或災害防救法規限期先行拆除或其他依法令先行拆除情形,亦不屬之)。
*備註2: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 對中小型的開發案更友善: 
管制從寬、程序從簡、審查從速
並提供1年免辦緩衝期，減輕出流管制對中小型的影響



3.新制何時上路?有緩衝期? 規定哪裡查?

 114年9月5日正式上路
出流認定辦法於114年9月3日發布
出流計算方法於114年9月5日發布

 簡政便民措施,即刻適用:
新制的簡政便民措施(詳見QA-4),即刻適用

 中小型開發,1年內免辦出流管制:
出流管制所要求的滯洪義務將提高開發成本,為
利準備,倘開發單位在新制上路後1年內,依開發
程序提出開發申請者,除新北,宜蘭地方政府對1
公頃以上另有規定外,該案即可免送出流管制

中小型開發1年內免辦:出流認定辦法
第31條第5項及第6項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1年內,提開發,免適用新制!

免辦
3步驟

確認面積
未達2公頃

提出時間點需在
115年9月2日前

向公部門
提出開發

舉例:
開發可建築用地:
起造人向建管單位掛件,就算提出
依區域計畫法申請之開發許可:
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就算
提出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都市計畫個變或通檢:
向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申請審議,就算提出
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之重建:
申請劃定更新單元或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逕行擬
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併同權利變換計畫)申請審議,
就算提出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申請之重建:
起造人擬具重建計畫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就算提出



4.新制多了哪些便民措施? 規定哪裡查?

 依面積規模採分級管理,即刻適用:
大型維持管制、中型重簡化、小型重引導
另通案精進相關規定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小
型
重
引
導

0.2公頃以上,
未達1公頃

開發單位透過出流管制以
外的其他方法,對基地保水
滯洪做出貢獻者,縱使逾1
年緩衝期提出開發,仍可免
辦出流管制:

方法1:基地規劃具雨水流
出抑制相關功能之措施
方式2:基地規劃具雨水貯
滯(留)相關功能之措施
(詳見QA-5)

中
型
重
簡
化

１公頃以上,
未達２公頃

 免水理模式檢算

 免聯外排水路影響評估

 建技規則或綠建築要求

量體得計入貯滯容量

 機關須於6個月內審畢

管
理
再
精
進

務實管理
核定後的開工,停工,復工及
完工,簡化管理程序規定

小題不大做
新增由技師簽證未增加逕
流量,送機關同意者,免辦出
流管制

得計入貯滯容量:出流計算方法 第14點第
4項
小型重引導:出流認定辦法 第2-1條第2項
務實管理:出流認定辦法 第17,18及19條
小題不大做:出流認定辦法 第2條第3項

開發前:
不透水的球場

開發後:
主結構加光電,
仍為不透水

舉例-光電開發



5.什麼是｢雨水管制措施｣? 規定哪裡查?

 雨水管制措施的定義
指政府機關制定如建築管理,都市計畫,下水道管理等各項法
規中,具雨水出流抑制或雨水貯滯(留)相關功能之措施

 不適用「出流認定辦法」第30條
雨水管制措施不是出流管制設施,但出流管制審查機關得視
需要,會同該措施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檢查

 有雨水管制措施,對我有什麼好處
未達1公頃的開發案,透過雨水管制措施對基地貯集滯洪做出
貢獻,則縱使逾1年緩衝期,該案仍可免辦出流管制

 現行的雨水管制措施有哪些

兩條件,合其一,就免辦!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3條所稱「雨水貯
集滯洪設施」，及第305條為符合基地保水指標所規
劃之各類「保水項目」

臺北市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所稱「流出抑制設施」

新北市透水保水自治條例第4條所稱「透水保水設施」
桃園市雨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9條所稱「流出抑制
設施」

符合臺中市雨水下水道管理自治條例第7條規定之相關
雨水管制設(措)施

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18條所稱「防洪或雨水貯
留設施」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72-2條所稱「雨水貯集滯
洪設施」

其他依政府機關制(增)定法規,具雨水出流抑制或雨水
貯滯(留)相關功能之措施

建造執照
申請流程

出流管制
審查單位

發照

收件

排審

行政審查並核定

協檢

開 工 / 放 樣 /
各 樓 版 勘 驗

起造人
建築師

建 造執照 核
發前,提出基
地 規 劃 具
「 雨水管 制
措 施」之建
築圖說或計
算說明等 相
關證明文件

掛件 受理

檢視文件登載之貯滯(留)
容量不小於675m3/ha

檢視文件登載之出流量
符合該設施設置規定

備查

符合 無 或 不符合

符合 無 或 不符合

該案免辦
出流管制

依辦法第2-1條
第1項辦理出流管制

未達1公頃

雨水管制措施:出流認定辦法 第2-1條第2項
得會同檢查:出流認定辦法 第2-1條第3項
兩條件,合其一,就免辦:出流認定辦法 第2-1

條第2項第1款,及第2款



6.出流管制送誰審?審多久? 規定哪裡查?

 送誰審
1.屬中央機關興辦案:經濟部審查(授權水利署各河川分署)
(例如:國防部的營區整建,法務部的監獄新建,國科會的科學園區擴建)

2.非中央機關興辦案:地方政府審查
(例如:建設公司蓋住宅,OO市消防局新建訓練中心,能源公司興辦光電開發)

 審多久
1.因個案條件而異:
出流管制的審核時間,取決於個案,因為專業技師需依開發工程的設計細節和
環境資料進行逕流量的檢算,所以當主體工程配置越明確,環境調查資料越完
整,審核時間就可能越快。

2.平均約3個月:
統計六都時效,平均每案須時3個月(不含開發單位依審查意見修正的時間)。
若案件具急迫性,建議開發單位聘請具經驗的專業技師,以利加速流程。

 可與環評、都市計畫平行審查
出流管制可以與開發所需各式程序,同時審查

故宮北部院區南側藝文服務中心園區

國防設施

國家圖書館

科學,產業園區

公,鐵路及捷運

海淡廠…等

新北客家局哈克樂園

建築開發

太陽光電設施

農林漁牧設施

公園,廣場

停車場…等

送誰審:出流認定辦法 第5條
審多久:出流認定辦法 第13條
都市計畫平行審查:出流認定辦法 第3條

第3項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7.已核定的出流管制,可改用新制?

 新北市,宜蘭縣1公頃以上的開發案
1.新北市,宜蘭縣依其地方防洪需求,地方政府於舊制採

更嚴格規範,1公頃以上的開發案即須辦理出流管制
2.屬地方既有自治規範事項,此類案件不適用新制緩衝期

請承辦簽證技師直接依

新制規定撰寫出流管制

計畫書送審

未送審
向主管機關提出聲請，

依主管機關指示，採補

件或退回修正等方式，

依新制規定修正出流管

制計畫書後，再審查

審查中
1.無開工急迫性:

依新制規定，提出出流管制變

更設計，送原核定機關審查。

2.有開工急迫性:
先報開工,開工後再提出出流

管制變更設計，送原核定機關

審查。

已核定
提出出流管制變更設計，

送原核定機關審查

已完工

 緩衝期以外的規定倘對我有利,可以改用新制送審嗎
可以,新制如有利當事人,得依審查階段(如下圖),向審查機關提出聲請

規定哪裡查?
地方自治不適用新制緩衝期:出流認定辦

法 第31條第6項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8.在科學園區內開發,要出流管制? 規定哪裡查?

 審過的範圍內,免辦!
倘該園區已由園區的開發單位辦理整體園區的出流管制計
畫書,並經審查核定,則廠商在園區範圍內後續開發時,只要
不變更原計畫內容,開發面積縱使達規模,仍免辦

 有哪些已審過的園區?
1.經濟部已認定11個科學園區,範圍內的開發免辦出流管制,

詳見經濟部函釋(點我開連結)
2.新的園區擴建,其出流管制計畫書陸續審查中,詳情可向

園區管理單位洽詢

 審過後免辦,只有科學園區可以嗎?
不限科學園區,包括市地重劃,區段徵收,新訂或變更都市計
畫等類型,土地開發單位倘已辦理大範圍的出流管制計畫書,
並經審查核定,於範圍內開發,仍適用免辦規定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審過的範圍內免辦:出流認定辦法 第2
條第5項

https://www.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4377&s=98925


9.加碼答-常見出流管制疑問 規定哪裡查?

要附土地同意書或租約?
不用,出流管制的審查範圍僅為逕流削減方案,不審
土地使用權,故土地同意書或租約,非屬應附文件

出流管制設施=水利設施?
不同,出流管制設施是開發項目的一部,原則由開發
單位負責維管,並可視需求,經報備主管機關後移交

開發前CN值,只能≤70?
不一定,倘基地屬已實質開發者,其開發前CN值,得
依現況土地利用及土壤類別,以實際值計之

拿到核定函,就沒事了？

審查時,義務人與技師須到場?

*備註:開發樣態繁多，個案情形亦不同，具體適用情形仍由主管機關依個案實情審酌核處。

要附搭排申請同意文件?
不用,搭排申請由義務人自行辦理,免附同意文件,但
若最終排放位置與核定不符,則需辦理變更設計

依機關通知為準,如認為案件單純,主管機關亦可依
該案簽證技師意見,直接審查核定

仍須留意出流管制的開工,施工及完工時程,符合計
畫核定內容,否則主管機關得依法要求改正,或裁罰

免土同或租約:經濟部函釋 點我開連結
開發前CN值:經濟部函釋 點我開連結
審查是否須到場說明:出流認定辦法 第11條
出流管制開工,施工及完工:出流認定辦法 第18條,

第22條,第27條

https://www.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4377&s=178665
https://www.wra.gov.tw/News_Content.aspx?n=24377&s=99012


10.我還有其他問題,可以問誰?

通案法規詢問

水利署窗口

中央機關興辦
個案認定

非中央機關興辦
個案認定

各縣市政府
04-22501217

河川分署窗口
得逕洽開發所
在地縣市政府

點我開連結

https://law.moe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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